附件3
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

项目承接单位资金使用承诺书
我单位作为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                  项目的承接单位，郑重承诺：

一、已明确事业单位项目资金要求并严格执行。

二、接受贵单位内部审计人员及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

三、在执行财政项目时不存在向任何第三方单位或个人支付非财政审定的代理费、佣金、劳务费等行为。

四、对于贵单位相关人员在进行业务洽谈和项目执行时的吃、拿、卡、要等行为予以拒绝。

五、不存在向贵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以报销各种费用的形式支付资金的行为。

       单位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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